附件1：
[bookmark: _GoBack]临武县司法局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评  价  报  告

为加强资金管理，根据县财政局临财绩函《关于做好2020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我局对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整体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部门概况
（1） 机构组成、人员构成情况
县司法局设有7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政工室、普法与依法治理股、社区矫正管理股、行政复议与应诉股、政府法律事务股、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核定行政编44名，截至12月底在职职工64名，其中：实有在职行政编42名，政府购买社区矫正专职人员18人，县联合调解委员会专职调解员2名，聘请法治事务专职工作人员2名。
（2） 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临武县司法局主管全县司法行政工作，贯彻执行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及规章，围绕全县积极发展大局，指导全县法治宣传、行政复议和依法治理、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监督管理律师、公证、基层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司法鉴定等工作
二、部门预决算情况
（一）2020年部门预算情况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年初预算86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91.2万元、项目支出273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年初预算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年初预算0万元，事业收入年初预算0万元，其他收入年初预算0万元。
（二）2020年度部门决算情况
1、全年收入情况
2020年决算收入834.4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834.4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全年支出情况
2020年度决算支出1003.4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16.9万元，占总支出61.5%，项目支出386.52万元，占总支出38.5%。
基本支出616.9万元中人员经费525.58万元，公用经费91.32万元。
3、 结转结余情况
上年结转结余资金673.26万元，本年收支结转结余资金504.31万元。
（三）“三公”经费管理情况
2020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数为5.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3.6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支出决算数为2.95万元，完成预算的52.68%，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决算2.74万元（公务接待40批，接待200人，完成预算的76%）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决算为0.21万元（公务用车购置0台，保有量1台）。与上年4.32万元相比减少1.37万元，减少31.7%，主要是我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厉行节约，减少开支，规范公务接待活动的举措。
三、部门绩效目标
（一）部门绩效总目标
1、保障司法行政各项工作正常持续健康运转；
2、切实做好普法工作，提升公民的整体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
3、做好为民办实事工作，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
4、对矫正对象依法矫正、监管到位，确保社区矫正人员无脱管、漏管现象发生；
5、依法依规及时进行人民调解，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的作用；
6、完成年度政府及部门重要文件及合同审查，构建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分明、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二）2020年部门绩效目标
经济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县委、县政府排忧解难；
社会效益：为促进全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生态效益：生态法治建设制度创新与实践；
可持续影响：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务和改善民生、拓展法律援助覆盖面；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时效指标：法律援助受理案件审批及时率100%，办案补贴发放及时率100%，批准案件指派率100%；
成本指标：办案补贴标准执行率100%，培训费标准执行率100%，经费使用合规率100%。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从自评情况上看我局在2020年度整体支出资金使用和管理中，都能做到公开、公平，按程序上报和审批。财务制度健全，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无截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对履职效能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目标1：保障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确保完成司法行政全年度各项计划目标任务。
目标2：完成全县各机关事业单位的无纸化普法考试和县直执法部门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考试。
目标3：做到应援尽援为符合条件的贫困人群提供法律援助。
目标4：加强与法院、监狱等部门的衔接，完善各类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扶工作，做到底子清，情况明，确保无脱管、漏管现象。
目标5：及时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纠纷案件调解率和成功率均达90%以上；规范人民调解案件登记、建档台账。
目标6：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广大青少年知法、懂法、守法；开展关爱活动，让特殊青少年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目标7：完成年度政府及部门重要文件及合同审查，规范行政执法人员信息管理平台。
（二）对管理效率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合理支配资金、加大专项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积极争取财政投入，保证各项工作正常运转；
（三）对履职效益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1.预决算编制情况。本单位及时组织财务人员进行预决算的编制，对本年度相应用款进行及时清理和处理，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证相符,按先有预算再有支出的原则，及时处理相关事务；对绩效目标进行季度梳理和年度分析，及时上报相关报表；对专项预算提前细化，分科目上报，做到收支平衡。
2.执行管理情况。本单位按照县财政的要求，及时分月、分季度上报相应计划，待财政审核通过后，严格按计划执行，各季度执行情况良好。
3.支出绩效情况：
①部门基本支出绩效
2020年县我单位基本支出616.9万元，其中：人员经费525.58万元，占基本支出的85.19%,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伙食补助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离休费、退休费、退职（役）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助学金、奖励金、住房公积金等；公用经费91.32万元，占基本支出的14.81%，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咨询费、手续费、水费、电费、邮电费、取暖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因公出国（境）费、维修（护）费、租赁费、会议费、培训费、公务接待费、劳务费、办公设备购置、专用设备购置等。
②专项预算项目支出绩效
2020年县我单位专项项目支出386.52万元，主要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包括普法、法治创建经费、法律援助经费、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专项经费、人民调解三项经费、政府法律事务工作经费、基本建设类项目等。
4.财务管理情况。按照岗位职责，严格执行机关财务管理制度，及时进行会计核算，对项目资金、进行公开公示，接受群众监督。
5.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绩效管理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开展自评工作，对评价结果及时总结上报。
六、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我单位2020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优。
七、存在的问题
受疫情影响，2020年度各项工作一定程度上延迟或减量，虽然下半年紧锣密鼓开展工作，弥补了上半年疫情对工作的影响，但是仍有小部分项目未及时开展。2021年将更有条理、有规划地开展各项工作，及时有效地使用转移支付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八、改进措施和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认真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机构各股室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性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性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加强内部预算编制的审核和预算控制指标的下达。
2、加强财务管理，严格财务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健全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体系，规范单位财务行为。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3、完善资产管理，抓好“三公”经费控制。严格编制政府采购年初预算和计划，规范各类资产的购置审批制度、资产出租出借和收入管理制度、资产采购制度、使用管理制度、资产处置和报废审批制度、资产管理岗位职责制度等，加强单位内部的资产管理工作。
九、绩效预算应用建议
1、我单位逐步建立绩效评价与部门预算相结合的结果应用机制，采取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制度，强化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实现绩效评价结果在部门预算编制和执行中的应用，促进财政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使用。
2、我单位按规定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了绩效自评的相关信息，数据真实、完整、准确。


